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適用勞基法人員

105年12月26日上班申請補休人員名單
單位：

	序號
	職稱
	姓名
	差勤帳號
	工作內容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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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主管簽章：

填表說明：
1、 12月26日當日經指派必須上班人員，可選擇「擇期勞補」及「給與一日工資」，惟選擇一日工資人員（另填寫申請一日工資人員名單），如當日上班時數未滿8小時，依勞委會函釋規定，一律發給一日工資。
二、12月26日經指派必須上班人員，依一般上下班方式刷卡，系統

    再實際刷卡時間（扣除12時至13時之午休時間）給予勞補時數，

    當日上班時數已滿8小時以上者，超過部分請至電子差勤系統繕
    填加班單（最多4小時）。
研發替代役第三階段人員專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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